
	阳山县发展和改革局文件


阳发改行审〔2018〕24号

	


关于阳山县城扩容提质建设工程（市政道路）

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
阳山县规划市政局：

报来《阳山县城扩容提质建设工程（市政道路）可行性研究报告》及相关资料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为加快推动我县城市化进程，提升城市品位，进一步改善我县人居环境和出行环境，促进社会经济和城市交通发展，同意建设阳山县城扩容提质建设工程（市政道路）（投资项目统一代码：2018-441823-48-01-827538）。项目建设地点：阳山县城范围内。
二、建设规模及内容：总用地面积约288575平方米。共包括8个子项目，分别为：①文塔路与贤令东路连接道路新建工程、②国土局西侧市政道路新建工程、③阳山大道南改造工程、④工业大道南改造工程、⑤北门路示范街提升工程、⑥韩愈文化公园南侧进园道路工程、⑦城南大道西路面改造工程、⑧港湾式公交站和候车亭建设工程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项目总投资估算约20060.73万元，其中建安工程费用15459.12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2293.74万元（不含征地拆迁费），基本预备费2307.87万元。项目拟采用政府投资方式进行建设，实行设计、施工一体化（EPC），建设资金由县财政统筹安排解决。
    四、项目建设期限：2018年11月至2020年12月。
    五、项目节能方案及措施须符合国家节能规范标准。

六、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见附表。

七、项目全面实行代建制、项目法人责任制、招标投标制、合同管理备案制、工程监理制、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工程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重大项目跟踪审计制，请抓紧组织施工，确保工程按期完工。 

阳山县发展和改革局
2018年10月15日

	抄送：县国土资源局、财政局。


清远市阳山县招标核准意见表

建设项目名称：阳山县城扩容提质建设工程（市政道路）

	
	招标范围
	招标组织形式
	招标方式
	不采用

招标方式

	
	全部招标
	部分招标
	自行招标
	委托招标
	公开招标
	邀请招标
	

	勘  察
	核准
	
	
	核准
	核准
	
	

	设  计
	核准
	
	
	核准
	核准
	
	

	建筑工程
	核准
	
	
	核准
	核准
	
	

	安装工程
	
	
	
	
	
	
	

	监  理
	核准
	
	
	核准
	核准
	
	

	主要设备
	
	
	
	
	
	
	

	重要材料
	
	
	
	
	
	
	

	其他
	
	
	
	
	
	
	核准

	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说明：

根据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及《广东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〉办法》要求，对该项目的招标核准意见如下：

核准勘察、设计、建筑工程、监理采用全部委托公开招标方式；其他包括建设单位管理费、预备费等根据相关法规支付，不进行招投标。
               审核部门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10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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